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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五） A市张某到C市购货，因质量问题，张某拒

绝支付全部货款，双方发生纠纷后货主即向公安机关告发

。C市公安机关遂以诈骗嫌疑将张某已购货物扣留，并对张

某采取留置盘问审查措施。两天后释放了张某，但并未返还

所扣财物。张某欲提起行政诉讼。根据案情回答9597题。 95.

哪些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 A.C市基层人民法院 B.C市中级人

民法院 C.A市基层人民法院 D.A市中级人民法院 答案及解析

：AC 《行政诉讼法解释》第9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基于

同一事实既对人身又对财产实施行政处罚或者采取行政强制

措施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被扣押或者没收财产的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上述行为均不服的，既可以向被告

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受诉人民法院可一并管辖。”据此，公安机关在本

案中既扣留张某的货物，又对张某采取留置盘问审查，限制

其人身自由，张某起诉，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和被告所在地

人民法院都可管辖，C市人民法院在被告所在地，A市人民法

院在原告所在地，对本案都有管辖权。本案不属于《行政诉

讼法》第14条规定的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管辖妁案件：“中级

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一）确认发明专利权

的案件、海关处理的案件；（二）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

件；（三）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因此AC为正确选



项。 96.如张某寻求救济，下列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A.张某可

直接向法院起诉 B.张某可先提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再起

诉 C.张某只能申请复议，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D.张某既可以直

接起诉，也可以先经复议i对复议决定不服再起诉。 答案及解

析：ABD 《行政诉讼法》第37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

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上一

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

议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

复议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行政复议法》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法律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

的除外。”可见，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不经复议而直

接起诉是原则，必须经复议才能起诉是例外；诉讼终局是原

则，复议终局是例外，那么，既然法律、法规未规定对这种

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时，须先经复议，那当事

人就有权选择复议或诉讼。选ABD三项。 97.如果法院受理起

诉，可能作出的是何种判决？ A.维持判决 B.撤销判决 C.赔偿

判决 D.确认判决 答案及解析：BD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

条第2项的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

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1.主要证据不足的；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3.违反法定

程序的；4.超越职权的；5.滥用职权的”本案行政机关扣留张

某的货物属于滥用职权，依法应予以撤销，故选B；对张某采

取的留置审查措施也是违法，但该行为已经解除，已不具有



可撤销内容，根据《行政诉讼法解释》第57条第2款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

为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

有可撤销内容的⋯⋯”法院应当作出确认判决，故选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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